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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編號：459 

議題研析 

一、 題目：從寵物登記及絕育論動物保護法執法之研析 

二、所涉法律 
   《動物保護法》、《寵物登記管理辦法》 

三、探討研析 
（一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（以下簡稱農委會）於 106 年 2 月 4 日正式

執行零撲殺政策，實施至今已 1 年多，現行公立收容所收容量

確實不足，然農委會強調動物收容機制僅是處理流浪犬問題的

末端手段，根本改善問題的重點在源頭管理，故為協助各縣市

政府因應調整，106 年亦擴編 40 %動保預算至 5 億元，協助各

地方政府加強犬隻族群控制及源頭管理，落實寵物登記及絕

育、寵物業者之管理等上游作業。 

（二）一般皆認為在零安樂之前，應落實「寵物登記」（以下簡稱寵登）

和「家犬絕育」，且為防堵惡意棄養，寵登及寵物入籍必須強力

推行。然動物保護法（以下簡稱動保法）於 87 年立法之初，其

第 19 條就已明訂寵物必須辦理登記及植入晶片，違者依動保法

第 31 條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。寵物登記管

理辦法亦於 88 年公告實施，足見寵登入法已有 20 年之久，但

寵登率至今仍低。依農委會 107 年度預算總說明之上（106）年

度已過期間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，於落實犬貓源頭管理部分，

統計 106 年全國犬隻寵物登記率及全國犬貓絕育率預估已達

56%(寵登率：62%，絕育率：50%)，然由上可見，寵登率與絕

育率皆不理想，尚未達普及化程度。依據 104 年修訂的動保法

第 22 條第 3 項規定特定寵物飼主應為寵物絕育，但飼主向主管

機關申報並提出繁殖管理說明後得免絕育，違者依動保法第 27

條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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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經查臺北市整合寵物登記管理與清查系統已於 104 年 12 月 8 日

正式上線，建置臺北市專屬寵物登記管理與清查系統，整合農委

會「全國寵物登記資訊網」、防檢局「犬貓狂犬病疫苗注射資訊

系統」、民政局「戶役系統」、動物醫療院所「獸醫診療系統」與

流浪動物收容所等資訊。另有農委會藉由建立飼主資料與內政部

戶役政系統整合機制，已於 106 年 12 月完成寵物資訊與飼主戶

籍連結，透過寵物登記管理資訊網，可動態查詢犬貓所在地（寵

物登記管理資訊網內有寵登網及寵登歸戶統計）；農委會希望地

方政府善用這項統計工具，提升寵登和絕育率，落實寵物源頭管

理。這兩項系統立意良善，然前提還是須先做寵登方能發揮效果。 

四、建議事項 
（一）為寵物辦理登記及絕育法有明文規定為時已久且有罰則，但登

記率及絕育率仍不高，農委會宜確實通盤檢討，是否與教育飼

主跟宣導不夠普及與明確，及執法人員長期嚴重不足導致執行

不力有關，造成對沒有辦理寵登之飼主，一直以來亦無主動行

使公權力，故補足人力與加強宣導為首要之務。 

（二）寵物業者、獸醫師及寵物美容等寵物相關產業之是否大力配合

宣導政令影響成效頗大，因上述業者是實際且最有機會接觸寵

物飼主，由其主動告知須做寵登及絕育，成效應會大幅提高。

依動物保護法第 22 條之 1 規定，主管機關應定期查核及評鑑寵

物繁殖場、寵物買賣或寄養業者，建議查核項目宜著重於業者

之繁殖種犬全面註記管理、寵物買賣及寄養時為寵物辦理登

記、植入晶片及絕育之件數，落實寵登及絕育之源頭管制方式，

嚴格查緝依法裁罰，否則易淪為空有法條而無法落實之窘境。 
 
撰稿人：陳淑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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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寵物登記及絕育論動物保護法執行之研析書面意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素惠   107.6.25 

一、德國是國際間少見「零流浪犬」國家，但它們既沒有零安樂死的

規定，卻也幾乎不做人工安樂死，主因於他們源頭管理嚴格，例

如：1.國民在飼養大型犬或特定狗隻前，需通過相關考試方可取

得飼養牌照；2.各地的繁殖同業公會在進行犬隻繁殖時，公會協

定小型母犬一年不可多生過兩胎；特定犬種設最高生育年齡限

制，如 8 歲以上的狼犬不可用於繁殖；犬種的繁殖總數亦有限

制，數目因應犬種而定等，如此將有助減低因犬隻數量過多而出

現流浪狗的問題；3.惡意棄犬要罰 2 萬歐元，相當於 60 多萬台

幣；4.狗在德國的寵物店是不能買賣的。因為在德國將貓狗視為

人類的夥伴，而非商品販售；5.具有動物收容所的動保協會，在

動物被領養時，會與新的狗主人訂立契約，狗從收容所領養出

去，一定要絕育。契約上會載明狗的身心狀況，新狗主人必須接

受動保人士的不定期飼養檢查。並針對從收容所領養的狗需絕

育，而領養狗者付絕育費用（低收入者免）；未來倘若帶狗到動

物收容所棄養，需付款。至於被領養的狗，短期內發生健康問題，

收容所未告知，領養者可提告收容所。 

二、德國動物保護政策之所以能有較顯著的成績，其一是中央政府與

地方政府、地方獸醫院共同建立起緊密的合作關係，例如德國寵

物晶片、登記等均交由地方獸醫單位，彌補了人力不足的問題。

此外，德國將寵物視同人類的同伴，為了避免犬隻對環境、交通

及犬隻安全可能造成的問題，民眾不會在無人陪伴的狀況下，放

任家犬於公共場合活動；如果在街頭發現流浪犬，民眾也會主動

舉報。但在台灣，面對流浪動物的問題，之所以需要藉由嚴刑峻

法來維持最低限度的標準，某種程度來說，可能是人們視動物為

「個人附屬品」所導致的結果。或許我們需要宣導或教育的是對

於動物保護議題抱持高敏感度，而非僅止於寵物應登記及絕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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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德國相關措施，應可作為我國未來對於動物保護相關政策之

借鏡。 

 


